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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维护国家主

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保证有

效地组织和实施民用运力国防动

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

和其他有关法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民用运力国防动

员，包括动员准备和动员实施。

在战时及平时特殊情况下，根

据国防动员需要，国家有权依法对

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

公民个人(以下简称单位和个人)所
拥有或者管理的民用运载工具及相

关设备、设施、人员，进行统一组织

和调用。

国家在和平时期进行民用运力

国防动员准备，增强动员潜力，保障

战时及平时特殊情况下实施民用运

力国防动员的需要。

第三条 一切拥有或者管理

民用运力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依法

履行民用运力国防动员义务。

因履行民用运力国防动员义务

而遭受直接财产损失、人员伤亡的，

依法享有获得补偿、抚恤的权利。

第四条 国家国防动员机构

在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

下，负责组织领导全国的民用运力

国防动员工作。

军区国防动员机构负责组织领

导本区域的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工

作。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国防动员机

构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的民用

运力国防动员工作。

第五条 国家国防交通主管

机构负责具体实施全国的民用运力

国防动员工作。

军区国防交通主管机构负责具

体实施本区域的有关民用运力国防

动员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国

防交通主管机构负责具体实施本行

政区域的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工作。

第六条 各级国民经济动员

机构、人民武装动员机构和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以及

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

内，负责有关的民用运力国防动员

工作。

第七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

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民用

运力国防动员准备工作，将民用运

力国防动员准备工作纳入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增强动员潜力，支

持和督促其有关部门依法履行职

责，落实民用运力国防动员的各项

工作。

第八条 国家支持、鼓励单

位和个人建造、购买、经营平战结合

的民用运载工具及相关设备，按照

有关规定给予扶持。

第九条 单位和个人在民用

运力国防动员工作中做出突出贡

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国家和

地方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一)提供重要或者急需的民用

运力，在保障军事行动中作用明显

的；

(二)组织和开展民用运力国防

动员活动，取得突出成绩的；

(三)坚决执行民用运力国防动

员命令，克服困难，出色完成任务

的；

(四)勇于同干扰和破坏民用运

力国防动员的行为作斗争，避免重

大损失的；

(五)在民用运载工具及相关设

备贯彻国防要求或者加装改造方

面，有重大发明创造，军事或者经济

效益显著的。

第十一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

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

行业、本行政区域内设计、建造民用

运载工具及相关设备贯彻国防要求

工作的管理和指导，为承担设计、建

造任务的单位和个人提供政策和技

术支持，保障有关国防要求的落实。

第十三条 贯彻国防要求的

民用运载工具及相关设备竣工验收

时，下达任务的机构和有关国防交

通主管机构应当参加验收并签署意

见，验收合格并经所在地国防交通

主管机构登记后，方可交付使用。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公安交通管

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结合

本部门年度的交通工具统计、登记

和审验(核)工作，按照民用运力国

防动员准备登记的要求，于每年 1
月 31日前，向同级国防交通主管机

构报送上一年度民用运力登记的有

关资料和情况。

报送的民用运力资料和情况不

符合规定要求的，国防交通主管机

构可以要求前款所列有关部门按照

规定要求重新提供，有关部门不得

拒绝。

第十五条 各级国防交通主

管机构应当对民用运力资料和情况

分类整理，登记造册，妥善保管，及

时更新。下级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应

当按照民用运力国防动员的要求将

本级民用运力情况报送上一级国防

交通主管机构；同时根据需要，及时

向军队有关单位通报本地区的民用

运力情况。

国防交通主管机构以及获得情

况通报的军队有关单位对民用运力

资料和情况负有保密义务。

第十六条 军队、人民武装

警察部队、民兵组织，应当根据所担

负的任务，评估和测算民用运力国

防动员需求，并按照规定的程序将

所需民用运载工具及相关设备的类

型、数量及其技术要求等情况报送

有关国防交通主管机构。

第十九条 民用运力国防动

员预案应当明确动员的任务、程序、

要求和保障措施，便于操作执行，能

够满足军事行动的需要。

第二十条 民用运力国防动

员预案的调整，按照原拟订程序和

批准权限办理。

第二十一条 国防交通主管

机构应当会同人民武装动员机构，

根据民用运力国防动员预案，组织

和指导有关部门确定预征民用运

力，并将预征民用运载工具及相关

设备的类型、数量、技术标准和对操

作、保障人员的要求通知有关单位

和个人。

接到通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

按照要求做好预征民用运力的组

织、技术保障等准备工作。

第二十二条 预征民用运载

工具及相关设备，需要进行加装改

造论证和试验的，由国防交通主管

机构会同同级国民经济动员机构，

根据民用运力国防动员预案制定实

施方案，并组织实施。其中重大论

证课题和试验项目的实施方案应当

报国家国防动员机构批准；涉及加

装武器装备的，按照武器装备加装

改造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三条 承担民用运载

工具及相关设备加装改造论证课题

和试验项目的单位，应当按照规定

的时间与要求完成论证和试验任

务，并将论证结论和试验结果的资

料报送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和国民经

济动员机构。

拥有或者管理需要加装改造的

预征民用运载工具及相关设备的单

位和个人，应当向承担加装改造论

证课题和试验项目的单位提供民用

运载工具及相关设备的原始资料和

情况，为加装改造论证课题和试验

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方便。

第二十四条 国民经济动员

机构和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应当根

据加装改造任务的要求，指导、帮助

有关单位建立和完善加装改造的技

术、材料及相关设备的储备制度。

第二十五条 人民武装动员

机构应当会同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和

军队负责军事交通运输工作的部

门，根据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准备要

求，结合预征民用运力担负的运输

生产任务，组织预征民用运力进行

必要的军事训练和专业技术训练。

参加预征民用运力训练的人

员，训练期间的误工补贴或者在原

单位的工资、奖金、福利待遇以及伙

食补助、往返差旅费等，训练人员纳

入民兵组织的，依照国家有关民兵

参加军事训练的规定执行；训练人

员未纳入民兵组织的，参照国家有

关民兵参加军事训练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军区级以上单

位批准的军事训练、演习，可以征用

民用运力。

军事训练、演习需要征用民用

运力的，按照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

的程序报军区级以上单位批准后，

由国防交通主管机构根据民用运力

国防动员预案组织实施。

军事训练、演习征用民用运力

的补偿费用，按照租用方式计价结

算。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

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军队有关部门

制定。

第二十八条 战时的民用运

力国防动员，依据国家主席发布的

动员令实施。

平时特殊情况下的民用运力国

防动员，依据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

会发布的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决定实

施。

第二十九条 国防交通主管

机构应当根据上级下达的民用运力

国防动员任务和使用单位提出的申

请，按照快速动员的要求，迅速启

动、实施民用运力国防动员预案。

在实施民用运力国防动员预案

的过程中，需要对预案进行调整的，

按照规定程序、权限办理。

第三十二条 被征民用运载工

具及相关设备需要加装改造的，由国

民经济动员机构会同国防交通主管机

构和使用单位，按照民用运力国防动

员预案确定的加装改造方案组织实

施。

承担民用运载工具及相关设备加

装改造任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严格

按照国家安全技术标准和国防要求进

行加装改造，保证按期交付使用。

第三十四条 民用运力国防动

员实施过程中，需要使用港口、码头、

机场、车站和其他设施的，由国防交通

主管机构事先向有关部门或者单位提

出使用要求，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予

以配合、支持。

第三十五条 使用民用运力的

单位应当尽最大可能保证人员安全，

并尽量避免民用运载工具及相关设

备、设施受到损毁。

第三十七条 民用运力国防动

员任务完成后，使用民用运力的单位

应当收拢民用运力，清查动员民用运

力数量，统计民用运载工具及相关设

备、设施的损失、损坏情况以及操作、

保障人员的伤亡情况，按照有关规定

办理移交手续，并出具民用运力使用、

损毁情况证明。

第三十八条 加装改造的民用

运载工具及相关设备需要并能够恢复

原有功能的，国民经济动员机构应当

在移交前会同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和使

用单位组织实施恢复工作。恢复工作

完成并通过相应的检验后，应当及时

移交。

加装改造的民用运载工具及相关

设备不影响原使用功能的，可以不实

施恢复工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应当

登记造册，列为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储

备。

民用运力国防动员条例（节选）

7月 29日上午，当记者见到

江传明时，他刚刚忙完手头上的

工作，忙得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

有，他给记者列了一份早上的工

作清单：7:40陪同分管慈善工作

的街道人大工委主任张良君接待

困难群众，8:00把征兵体检的大

学生带到区征兵体检战进行体

检，8:30前往拆迁指挥部汇报工

作、走访拆迁户……一桩桩一件

件无不凝聚着江传明的汗水与心

血。在他看来，人民武装工作的

责任重于泰山，既然担任了这份

工作，就要做到最好！正是凭借

着这样的信念，江传明丝毫不敢

懈怠，勇挑重担，敢于创新，在他

担任街道人武部副部长的这 10
多年中，岳林街道在武装建设方

面取得丰硕成果。

征兵工作一直是基层武装工

作的重要一部分，如何做好征兵

宣传工作一直是江传明工作思考

的重点。今年在征兵准备过程

中，岳林街道采取办专栏、拉横幅

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在奉化中

学、奉港中学、新桥村等适龄青年

比较集中场所的宣传栏中专设征

兵宣传版面，在全街道营造了良

好的征兵工作氛围。每当自己刚

有些空闲的时间，江传明就会组

织民兵连长携带征兵资料逐个到

适龄青年家中上门宣传，以服现

役的实际优抚政策和个人前途为

主，积极动员适龄青年回乡应

征。在江传明看来，征兵宣传与

国防教育密不可分，通过在兵役

登记、目测初检及初检合格人员

的家访等有利时机他都会组织适

龄青年学习国防法规。由于宣传

方法灵活，形式多样，针对性强，

近几年岳林街道的征兵工作一直

都走在前列。

应急小分队建设是岳林武装

工作的亮点。一直以来，江传明

坚持“以训促管，以管带训，以用

强兵”的理念，不断打造和提高民

兵应急小分队应付突发事件和急

难险重任务的能力。小分队按照

“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

的总要求，坚持防灾抗灾救灾相

结合，全面提升综合防灾能力，平

均每月 3次开展常态化训练，并

在森林防火期、汛期前夕加强突

击，保障辖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另外，江传明一直以部

队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组织应

急小分队广泛参与联演联训、支

援保障、抢险救灾等行动和平安

创建、精准扶贫、治水增绿护蓝等

活动，为街道中心工作助力。

应急小分队内有一句格言——

“平时队员多流汗，灾时群众少流

泪”。历年来，应急小分队在江传明

的带领下在大灾前临危不乱，成为

了辖区坚实的安全屏障。在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的摔打磨砺中，民兵应

急小分队出击果断，舍生忘死，近

10年来，先后出动 1100余人次，参

加应急任务 21次，解救群众约 350
人。尤其因为岳林地处低洼，每年

汛期抗灾抢险任务重，应急小分队

总能成为历次抗洪救灾的“人肉堤

坝”。

江传明：爱岗敬业的基层专武干部

1921年7月，嘉兴南湖的清波上，

一只红船缓缓划过。它仿佛一支火

炬，点燃了共产主义在华夏大地的燎

原之火；又恰似一盏明灯，照亮了中国

革命的漫漫征程。中国共产党的成

立，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

事，恰如刺破长空的一道惊雷，让中国

革命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岁月悠悠，往事悠悠。这艘时代

的巨轮驶过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

日月换新天”的革命战争年代，驶过了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和

平建设年代，正以势不可挡的磅礴力

量驶向世界舞台的中心。而驱动这一

千里奔涌、万壑归流的洪荒伟力，是中

国共产党人永远不变的初心——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

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的高亢呐喊，

吹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

号角。为了打破那个暗夜沉沉的旧时

代，无数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血荐轩

辕。白色恐怖下的血流成河，阻挡不

住革命洪流滚滚向前；面对生与死的

抉择，甘愿用热血和牺牲践行心中至

高信仰。随着南昌城头一声枪响，中

国共产党开始独立掌握自己的革命武

装，中国革命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22年烽火硝烟，22载流血牺牲，

人民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下，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

大山，建立新中国。进入和平年代，从

进行革命武装斗争向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拓展，这支军队军魂

永驻、初心不改。在 1998年那场百年

一遇的洪灾面前，子弟兵手挽着手跳

进汹涌的激流，用血肉之躯封堵住大

堤的缺口；2008年汶川地震，35分钟

内解放军的先头部队便抵达汶川震中

地区奋勇抢险救灾。为获知灾情信

息，十五名空降兵勇士更是奋不顾身

从五千米的高空一跃而下，创造了世

界伞降史上的奇迹。

当下，我们不能忘记祖国边防线

上的子弟兵，他们在寒风凛冽的边塞、

条件恶劣的海岛，捍卫着祖国的领土

安全；我们不能忘记远在索马里、亚丁

湾的护航编队，他们在数万公里外守

护着世界安宁；我们不能忘记演习场

上的广大官兵，他们勤练本领、时刻准

备，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保驾护航；

我们更不能忘记每一位扎根基层默默

奉献的官兵，正是他们日复一日对战

位的坚守，才有了我们岁月静好的生

活。

军爱民来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

亲。子弟兵秉持着为人民谋幸福的初

心，人民也发自真心地拥护这样的军

队。曾记否，红军时期，无数父老乡亲

送子参军，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红军

乡”“红军县”；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群

众箪食壶浆随解放军转战南北，淮海

战役自发支援前线的百万群众，才是

胜利的最大功臣。进入新时代，一条

条“军人依法优先”通道、一块块光荣

牌，不断续写着“军民鱼水情”的新篇

章。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强化烈

士烈属的荣誉感，让军人成为全社会

尊崇的职业，这是人民对子弟兵的支

持和期望，更是中国军人奋进在强军

征程上的不竭动力。

作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我们

必须时刻牢记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而

艰巨的任务。“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

勇善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人

民军队整装待发！

来源：中国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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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初心铸成军队永远不变的军魂

记者 李斌

个人名片：江传明，1978 年出生

于奉化江口，1996 年入伍，1996 年 12

月至 1999 年 12 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空降兵部队服现役，2000 年 9 月至

2003年7月在杭州商学院人民武装学

院学习，2003年 10月至 2007年 5月在

裘村镇任武装部干事，2007 年 5 月至

10 月任裘村镇综治办副主任兼武装

干事，2007年10月至12月任裘村镇残

联理事长兼武装干事，2007年 12月至

2008 年 12 月任裘村镇武装部副部长

兼残联理事长，2008年 10月起任岳林

街道武装部副部长。曾荣获浙江省民

兵训练先进个人、浙江省基层征兵先

进工作者、宁波市优秀专武干部、宁波

市优秀预任军官等荣誉。


